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4）罚决字〔土地〕第9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乐山市市中区怡福种植专业合作社

	违法事实
	乐山市市中区怡福种植专业合作社未经批准，于2012年至2019年擅自占用市中区茅桥镇尹店村5组（原尹店村6组）土地2689.89平方米进行建设。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(2004年第二次修正版第七十六条)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11年第一次修订版）第四十二条第一款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67247.25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.5.20



